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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主席宣布會議開始，並歡迎各與會者，特別是下列人士，出席/列席本委員會二零零二年度第二次會議：
(i)  暫代方煜華先生列席是次會議的廉政公署新界東辦事處廉政主任鄺家欣小姐;

(ii)  廉政公署(新界東)總廉政主任謝建權先生;

(iii)  政府統計處統計師(普查資料)陳婉慧女士;

(iv)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圖書館高級館長鄭劉美莉女士;

(v)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行政主任(策劃事務)1湯紀玲女士;及
(vi)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康樂事務經理歐競青先生。
2.   委員會通過周嘉強先生、鄭則文先生及凌劉月芬女士的請假申請。     

3.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將擴大討論議題第一項廉政公署新界東辦事處「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三年度工作計劃」及「廉潔社區齊推廣」活動籌委會人選，以及第二項「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的沙田區人口及住戶特徵」資料文件。秘書處已邀請所有非本委員會委員的沙田區議員出席會議。     

I 廉政公署新界東辦事處「二零零二年/二零零三年度工作計劃」及「廉潔社區齊推廣」活動籌委會人選                                                                     

(文書CSCD 17/2002)

4.  廉政公署(新界東)總廉政主任謝建權先生簡介文書內容。
5.  委員會一致通過與廉政公署新界東辦事處合辦「廉潔社區齊推廣」活動。
6.  主席請委員推選四位區議員加入「廉潔社區齊推廣」活動籌委會。有關的提名人、候選人及和議人載列如下:

  提名人

    候選人

  和議人
張瑞鋒先生
   鄭楚光先生
袁貴才先生
袁貴才先生
   陳克勤先生
李錦明先生
蔡根培BBS太平紳士 梁國顯先生
李漢城先生
廖韻兒女士
   楊倩紅女士
梁志堅先生   
7.  由於沒有其他提名，因此委員會通過陳克勤先生、鄭楚光先生、梁國顯先生及楊倩紅女士加入「廉潔社區齊推廣」活動籌委會。
(黃澤標先生於此時到達；謝偉權先生於此時離席。)

II. 「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的沙田區人口及住戶特徵」資料文件                                         
(文書CSCD 18/2002)

8.  政府統計處統計師(普查資料)陳婉慧女士簡介文書內容。
9.  李躍輝先生詢問，人口普查的範圍有否包括文盲人口數目及市民的英語能力。
10. 陳婉慧女士回應說，政府早年曾進行有關文盲人口數目的調查，但近年則沒有進行有關的統計。不過，在二零零一年的人口普查中，發現15歲以上未受教育的人士，佔全港人口百分之八點四。若不計算未受教育的長者，有關的百分比可算十分低。至於市民的英語能力，在上述的人口普查中，調查結果顯示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士能說英語。
11. 沙田區議會副主席彭長緯先生詢問，政府統計處會否利用是次人口普查的調查結果，分析沙田區的社區設施及福利配套等是否足夠。此外，該處又有否調查區內領取綜緩及有關福利的人口數目，及在完成是次統計後將有何跟進措施，以配合政府的發展計劃。
12.  陳婉慧女士表示，政府統計處會將人口普查的結果提交各有關政府決策局及部門跟進。此外，在二零零一年的人口普查中，並無統計領取綜緩的人口數目，但社會福利署會有上述紀錄。
(湯紀玲女士於此時到達。)

13.  陳婉慧女士在回應李躍輝先生的進一步詢問時表示，二零零一年的人口普查並無就本港待業及失業情況進行統計，但該處會進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每月均會公布本港的待業及失業率。
14.  主席宣布擴大會議議程結束，並請非本委員會委員離席。
(蔡根培BBS太平紳士、李躍輝先生及陳婉慧女士於此時離席。)

III.  通過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CSCD 1/2002已於較早前寄出)

15.   會議紀錄經下列修訂後，獲委員會一致通過:

     會議紀錄內張秉權先生更改為張秉權博士，以及列席一欄刪除黃志煒先生。
IV.  提交予委員會的文書
(a)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報告
(文書CSCD 19/2002)

16. 李子榮先生指出，在本年二月及三月份，沙田區各壁球場的平均使用率均偏低。他詢問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有何措施提高壁球場的使用率，例如會否將壁球場改作其他用途。
17. 歐競青先生回應說，由於本區壁球場的使用率低，因此康文署已將部分壁球場改作其他用途，例如更改為乒乓球或美式桌球設施。
18. 委員知悉下列文書內容 :

(b)  沙田文藝協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書CSCD 20/2002)

(c) 沙田體育會工作進度報告
    (文書CSCD 21/2002)

(d) 二零零二/二零零三年度委員會轄下各開支科的批准預算
    (文書CSCD 22/2002)

(易順娥女士於此時離席。)

V 提問
19.  沙田區議會副主席彭長緯先生問:

「馬鞍山發展迅速，人口達18萬人，但康樂及文化設施不足。本人於前區域市政局動議在馬鞍山興建圖書館及室內體育館，工程並於九九年通過提升為第一類工程，及已獲得財政撥款。
本人就此提問如下:

(i)  興建中的馬鞍山圖書館及體育館工程進度如何?工程是否依照既定的時間表進行?工程何時竣工及會否提早落成，並開放供市民使用?

(ii)  將落成的馬鞍山圖書館有多大面積及多少層數，以及可容納多少人次?藏書種類以哪些為主?是否有資訊及電腦等先進配套設施?部門可否考慮在圖書館正式啟用前，於馬鞍山增設流動圖書車服務?流動圖書車可否延長平日的服務時間，以及於假日提供服務?有關服務時間可否諮詢當區區議員的意見?

(iii)  室內體育館是否設有觀眾席?館內主要有甚麼運動設施及配套設備?」
20.  康文署的回覆載於文書CSCD 23/2002。
21.  彭長緯先生詢問，興建中的馬鞍山圖書館及體育館的工程是否按既定的時間表進行，而館內的設施跟原訂的設計是否不同。
2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行政主任(策劃事務)1湯紀玲女士表示，馬鞍山圖書館及體育館的工程是依照既定的時間表進行。工程預計可於二零零三年年底完工。圖書館希望可於二零零四年年中以後開放，而體育館則預計於二零零四年年初啟用。
2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圖書館高級館長劉美莉女士表示，馬鞍山圖書館現時的設計較諸以前的規劃完備，新館除設有成人及兒童圖書館、參考資料部、報刊閱覽室、推廣活動室及學生自修室外，亦將設有多媒體圖書館及電腦資訊中心。讀者可透過館內的工作站翻查唯讀記憶光碟數據庫及互聯網資訊，以及登入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翻查儲存於系統內的數碼化資料及線上數據庫。圖書館並會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推廣和閱讀活動，供市民參加。
24.  彭長緯先生要求馬鞍山圖書館及體育館盡早落成，以應付居民的需要。此外，他詢問上述設施的具體工程進度。由於本年雨水較少，工程理應可加快進行。他又表示，目前壁球場的使用率偏低，故詢問該署會否修訂馬鞍山室內體育館的壁球場設計，以提高場館的使用率。最後，他指出馬鞍山體育館的面積大，座位亦多，預計可提供場地舉辦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
25.  湯紀玲女士表示，她會於會後提供有關馬鞍山圖書館及體育館工程進度的具體資料。
2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康樂事務經理歐競青先生表示，馬鞍山室內體育館具備不同類型的設施，目的是希望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選擇。同時，場館規劃亦須配合場地附近的整體配套。
27.  李子榮先生要求馬鞍山體育館及圖書館盡快落成，尤其希望圖書館能在二零零四年一月或二月份局部啟用，開放自修室供應考公開試的同學溫習。此外，他指出，現時馬鞍山只有四處設有流動圖書館服務站，他詢問服務站位置的釐定準則。由於現時流動圖書館服務時間未能顧及大部分市民的需要，因此他要求該署於黃昏或晚上時段開放上述服務站供市民使用。最後，他詢問馬鞍山體育館會否增設可伸縮的舞台，以及有否音響和燈光設備，以供舉辦綜合表演之用。
28.  黃國雄先生詢問馬鞍山圖書館會否提供電子化服務，例如安裝八達通付款裝置，以方便市民及節省找贖的行政費用。他又表示，曾有聽眾致電電台，投訴有學生佔用圖書館的座位溫習，因此他建議康文署加設指示牌，明確指示可供同學溫習的地方。
29.   鄭劉美莉女士回應說，馬鞍山圖書館工程預計於二零零三年年底完成，落成後還需進行內部裝修。由於裝修工程會對學生構成不便，因此需仔細研究及因應當時的情況，才可決定會否提早開放自修室。至於決定流動圖書館服務站的位置的因素，署方會視乎當區有否固定地點設立圖書館、人口數目是否達到有關規定、居民的需要、選址的人流、行人的安全、附近有否適當的配套如電力供應，以及服務站的預計使用量等，並會定期作出檢討。她又表示，馬鞍山四個流動圖書館服務站的使用量均很高。至於更改服務站的服務時間，由於受到資源所限，署方現時未有計劃將流動圖書館的服務時間作出修訂。此外，康文署現正研究安裝八達通付款裝置，並計劃在轄下數個圖書館試行有關計劃。現時確有學生佔用圖書館座位溫習，館方職員會對他們不時作出勸喻。最後，鄭太表示，要長遠改善上述情況，必須加強市民/讀者的公民教育意識。
30.  湯紀玲女士表示，馬鞍山體育館並無設置舞台作表演用途，而音響亦只作比賽廣播之用。
31.  李子榮先生批評馬鞍山體育館並無表演的配套設施，實在未能善用資源。他促請康文署及拓展署考慮他的建議，使上述的體育館無論在設計及用途上，均達致多元化。另外，他詢問康文署為何只選擇在富安花園、耀安、錦英苑及富寶花園設立流動圖書館服務站。由於新港城附近人口眾多，對圖書服務的需求很大，因此他希望康文署考慮在該處增設流動圖書館服務站。
32. 鄭劉美莉女士表示，如有需要，署方可於會後提交有關馬鞍山四個圖書館服務站選址的補充資料。
33. 歐競青先生表示，馬鞍山體育館主要用作運動用途，但對於文娛活動，該署亦會彈性處理，並盡量加以配合。
34.  彭長緯先生認為，為應付居民的需求，康文署應考慮在新港城附近加設流動圖書館服務站。
35.  李子榮先生提出下列建議，並獲委員會一致通過:

「沙田區議會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馬鞍山市中心增加流動圖書車服務，以應付馬鞍山市中心人口的需要。」
36.  主席表示，由於康文署文化事務高級經理(新界東)馬錦榮先生因事需提早離席，因此建議將議題六「沙田區與康樂及文化設施有關的基本工程計劃」諮詢文件及議題七「地區藝術團體的演藝場地贊助申請」互相對調討論次序。委員對上述建議並無異議。
VI.  「地區藝術團體的演藝場地贊助申請」諮詢文件
(文書CSCD 26/2002)

37.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文化事務高級經理(新界東)馬錦榮先生簡介文書內容。
38.  委員會一致通過支持載於附錄康文署對本區地區藝術團體申請贊助演藝場地的建議。
(崔康常博士及馬錦榮先生於此時離席。)

VII.  「沙田區與康樂及文化設施有關的基本工程計劃」諮詢文件                                   
(文書CSCD 24/2002)

39.  黃戊娣女士希望有關政府部門互相協調，使馬鞍山第103區體育館可與鄰近的社區會堂一併興建。
40.  李子榮先生表示，若待馬鞍山鐵路(馬鐵)工程完成後才研究沙田第11區地區休憩用地的發展計劃，則有關計劃起碼需延至2006年才可進行。因此，他建議採取分段發展模式發展第11區地區休憩用地。至於第24D區體育館工程，亦可考慮相同的發展模式。此外，他詢問馬鞍山第75區鄰舍休憩用地，是否透過區議會小規模環境改善計劃的撥款發展。
41.  何厚祥先生表示，當議員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區議會會議上討論相關議題時，他曾建議康文署作為位於美松苑及美城苑的社區會堂聯用者，將原本用於擴展沙田公共圖書館的資源，投放在該處設立公共圖書館。他詢問有關建議的進展情況。另外，隨大圍區的發展，預計居民對休憩及康樂設施的需求會大大增加。由於現時有關的康樂設施，如籃球場等並不足夠，既然康文署認為美林及美城苑附近的休憩用地已十分足夠，他建議該署考慮將原擬在第4C區發展的太極場地或休憩處更改作籃球場用途。若工程費用低於15,000萬，更可透過小型工程方式進行。
42. 梁國顯先生希望政府考慮在沙田第11區興建休憩用地、食肆及圖書館，以滿足當區居民的需要。
(張瑞鋒先生於此時離席；梁志偉先生於此時到達。)

43.   湯紀玲女士表示，由於馬鞍山第103區體育館的地點、撥款渠道及發展時間表與鄰近的社區會堂均有所不同，因此未必能一併興建。另外，曾大屋遊樂場受馬鐵工程影響，部分球場需封閉一段時間，沙田第24D區預計興建體育館的用地現時用作臨時球場，以彌補曾大屋遊樂場的不足，而該地盤暫時未可作發展之用。關於第11區休憩用地地盤現已被劃分作多項臨時用途，但各用地的面積均有限。若能將整個地段一併設計及發展，相信可取得更佳的效果。另外，由於目前擴展沙田公共圖書館工程尚未獲得撥款，因此有關將原有擴展該館的資源用於在沙田西區設立圖書館的建議並不可行。有關在沙田第11區興建圖書館的建議，康文署現正進行全港圖書館策略研究，本年年中會有結果。至於將沙田第4C區規劃作休憩處的用地的建議，由於用地面積細少，加上附近為停車場，因此暫時並不適合興建康樂設施。。
44.   歐競青先生表示，由於資源所限，加上位於馬鞍山第100區的體育館現正在興建中，因此該署認為暫未有迫切需要興建馬鞍山第103區體育館。至於第11區地區休憩用地，若能作整體發展，則會較合符居民的長遠利益。關於第24D區用地，當馬鞍山鐵路工程完成後才可供發展體育館。有關將4C區原擬作太極場地或休憩處更改為籃球場的建議，則需視乎場地的面積是否足夠。最後，歐先生表示，馬鞍山第75區鄰舍休憩用地的發展是由拓展署撥款，以小型工程方式進行。
45.   鄭劉美莉女士補充，沙田公共圖書館亦預計於2005年進行翻新工程。另外，有關全港圖書館策略研究，檢討結果將於本年年中公布。
46.   湯紀玲女士在回應何秀武先生的詢問時說，馬鞍山第75區鄰舍休憩用地工程，預計將於本年年底進行。 

(羅光強先生及黃戊娣女士於此時離席。)

47.   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陳宇新先生表示，有關在4D區興建社區會堂的進度資料，他會於會後提交何厚祥先生參考。
(會後註：秘書處已於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將上述資料轉交何厚祥先生。)

48.  主席總結各委員的意見後表示，委員希望政府能盡快落實文書附件丙所列的六項工程，尤其是盡快發展第24D區體育館及第11區地區休憩用地，並要求政府在現階段研究有關的發展方案，而不應待馬鐵工程完成後才進行研究。另外，委員亦希望馬鞍山第103區體育館可與鄰近的社區會堂一併興建。
(鍾日榮先生、李永強先生、湯紀玲女士、歐競青先
生及鄭劉美莉女士於此時離席。)

VIII. 「沙田各界慶祝香港回歸五周年酒會」撥款申請                         
(文書CSCD 25/2002)

49.   袁貴才先生申報他是沙田各界慶委會的秘書長。韋國洪先生、彭長緯先生、何秀武先生、梁志偉先生及蔡亞仲先生申報他們是該會的常務委員。主席建議上述人士就「沙田各界慶祝香港回歸五周年酒會」撥款申請沒有表決權。委員對主席的建議並無異議。
50.   程張迎先生表示支持此項撥款申請。不過，他批評沙田區議會的財政體制僵化，例如撥款申請內第1至5項合共75,000元的支出，預計整筆款項是支付沙田大會堂敦煌酒家，但由於財務準則的要求，因此需將之分拆為五個項目。此舉亦會使報價存在困難。他認為區議會應大刀闊斧地檢討本區的財務條例及財政體制，以配合社區環境的轉變。
(陳國添先生及韋國洪先生於此時離席。)

51.  袁貴才先生認為，由於民政事務總署對推行社區參與計劃、地區節資助計劃及地區文化活動資助計劃有一般準則限制，因此區議會在檢討本區的財務條例時，只能跟隨有關的規定。
52.  李錦明先生認為有需要對個別項目的支出設定上限，而區議會在檢討本區的財務準則時，亦需考慮應否對區議會與地區團體的活動，在批撥款項上有不同準則。不過，他認為對所有申請一視同仁較為理想。
53.  主席表示，有關檢討區議會的財務準則，可在日後的財務及常務委員會上討論。
54.  程張迎先生指出，民政事務總署絕無規定須將上述項目作出不必要的分拆。他認為應將整筆支付敦煌酒家的支出提交委員會考慮，而不是將之分拆為數個開支項目，這樣反而更可使預算一目了然。
55.  最後，委員會一致通過沙田各界慶委會提交的「沙田各界慶祝香港回歸五周年酒會」撥款申請，批准款額為88,300元。
IX. 工作小組報告
(文書CSCD 27/2002)

56. 委員知悉下列工作小組的會議紀錄內容:

(1) 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

(2) 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及
(3) 「國際復康日」沙田區活動籌備工作小組。
57. 委員會通過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的最新成員名單。
 X.  下次會議日期及時間
58.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59.
會議於下午四時二十分結束。
              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STDC 13/15/25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三)


